《岫岩满族自治县河道采砂清淤暂行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与目的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部署，解决我县河道采砂清淤管理不规范、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统筹不足等问题，加强河道采砂清淤管理，统筹生态保护、防洪安全与资源合理利用，维护河湖健康生命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二、核心内容解读

（一）适用范围与工作机制：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所有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采挖砂、石、取土等活动；建立“政府主导、水利牵头、部门协同、乡镇主抓、河长统领、警长联动”的工作机制，县水利局统筹协调，乡镇（街道）落实属地责任，相关部门协同履职。

（二） 规划与许可管理

采砂规划：县水利局依据省、市级规划编制县域河道采砂管理规划（期限5年），明确禁采区、禁采期等内容，经市水利局审查、县政府批准后实施，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关键信息。

 经营性采砂：按“编制年度计划-制定实施方案-公开出让采砂权（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/拍卖/挂牌）-办理许可证（有效期≤1年，推广电子证照）”流程办理。

 农村村民自用砂：单次采量＜50立方米免办许可证，需经村（社区）证明、乡镇（街道）签字盖章后报县水利局备案，按指定范围、时限开采且仅限自用，乡镇（街道）建立“一户一登记”台账。

河道疏浚砂利用：需编制综合利用方案（经市水利局审查、县政府批准），由县政府统一处置，优先用于公益项目，余量销售需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，收益专项用于河道治理及生态修复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职责

 各级河长：县级河长每季度≥1次专项巡河，乡镇（街道）级河长每月≥1次全面巡河，村级河长每周≥1次巡河，分别履行统领、属地第一责任和直接监管责任。

部门职责：县水利局负责规划编制、许可审批、日常监管及执法，每月对重点河段、禁采区巡查≥4次；县公安局维护治安、查处刑事犯罪，警长每周≥1次联合巡河；县自然资源局核查土地性质，县交通运输局监管运输车辆，县应急管理局指导安全生产。

主体责任：采砂权人及清淤施工单位需按许可作业，15个工作日内清理修复现场；监理单位全程旁站监理并记录。

三、实施意义

本规定的实施，将规范我县河道采砂清淤活动，明确各主体权责，强化生态保护与防洪安全保障，实现河道砂石资源合理利用，推动我县河道生态环境持续改善，助力建设安全、健康、美丽的河湖生态系统。

